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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兽医

参考实验室管理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畜牧兽医（ 农业、农牧）厅（ 局、委、办），新疆

生产建设兵团畜牧兽医局：

根据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《 国家兽医参考实验室管

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现就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国家兽医参考实验室

（ 以下简称国家参考实验室）管理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充分认识加强国家参考实验室管理的重要性

国家参考实验室是受我部委托承担特定动物疫病最终诊断、

标准品制备、疫苗毒株推荐、防治技术研究、防控政策咨询、防控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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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评估、防控技术指导、对外交流合作等工作的实验室。设立兽医

参考实验室是国际通行做法，是做好动物防疫工作的重要基础。

做好动物防疫工作，提升我国参与兽医国际事务的能力和水平，迫

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国家参考实验室管理工作。各省级兽医

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国家参考实验室管理的重要性，积极参

与有关工作，依法加强实验室生物安全监管。

二、科学规划国家参考实验室布局

我部 将 根 据 动 物 防 疫 工 作 实 际，参 照 世 界 动 物 卫 生 组 织

（ 韵陨耘）法定报告疫病名录和我国一、二、三类动物疫病名录，以保

障全国动物防疫工作为首要目标，兼顾对外交流合作工作需要，按

照统筹布局、分步推进的原则，逐步完善国家参考实验室布局。优

先指定《 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（圆园员圆原圆园圆园年）》确定的国

内优先防治病种国家参考实验室，逐步增加国家计划控制和扑灭

病种的国家参考实验室和其他病种国家参考实验室，推动形成以

国家参考实验室为核心，以相关兽医实验室为基础的实验室网络。

三、切实加强国家兽医参考实验室管理

完善《 国家参考实验室管理办法》（ 以下简称《 办法》）规定的

国家参考实验室指定和评估程序，对国家参考实验室进行动态名

单管理。

（ 一）完善国家参考实验室指定程序

我部将根据工作需要发布通知，组织特定动物疫病国家参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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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验室的指定工作。符合条件并有意愿成为国家参考实验室的，

应按照要求将实验室基本情况等材料报我部兽医局。我部将在一

定范围内对上报材料进行公示，必要时到现场核实；组织各省级兽

医部门进行定性评分；综合公示和评分等情况，对符合条件、综合

最优的，指定为国家参考实验室并发布名单。其他综合条件较好，

但未被指定为国家参考实验室的，我部将根据需要指定为专业实

验室并承担特定动物疫病检测等相关工作，其管理参照《 办法》和

本通知要求进行。

（ 二）加强国家参考实验室年度考核评估

按照《 办法》第十条和第十一条规定，今后我部将进一步加强

对国家参考实验室履行《 办法》规定职责和我部委托工作的年度

考核。国家参考实验室应于每年一月底前将上年度工作情况报我

部兽医局。我部将组织各省级兽医部门对国家参考实验室年度工

作进行测评，在此基础上，对国家参考实验室进行综合评估。

（ 三）完善国家参考实验室监督机制

国家参考实验室未按照规定报告工作情况，或者综合评估达

不到要求，以及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我部兽医局要求其整改，

并视情况通报：对特定动物疫病检测、诊断结论出现重大偏差或错

误的；未及时完成特定动物疫病检测、诊断任务或者没有按照规定

报告、通报特定动物疫病检测诊断数据和分析报告的；擅自将动物

病原微生物菌（ 毒）种或者样本用于产品开发或转让的；未按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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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菌（ 毒）种保藏机构提供菌（ 毒）种和样本的；未履行《 办法》所规

定职责的；其他不符合我部有关规定的。

（ 四）对国家参考实验室实行动态名单管理

建立国家参考实验室名单动态管理机制，在指定和评估的基

础上，明确名单剔除和递补工作程序。国家参考实验室出现需整

改情况、经整改仍不合格，或者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我部将其从

国家参考实验室名单剔除：违规违法发布动物疫情信息，或者违法

违规开展实验活动，情节严重的；不再从事特定动物疫病研究工作

的；实验室主任发生变动或团队发生重大变化，经我部兽医局组织

评估达不到要求的。已有国家参考实验室被剔除出名单，出现特

定动物疫病参考实验室空缺的，如有相应专业实验室，由我部兽医

局组织评估，择优指定为参考实验室；如无相应的专业实验室，按

照《 办法》和本通知规定重新指定。

四、全面提升国家参考实验室运行水平

国家参考实验室所在单位负责其日常运行管理，为其提供经

费等必要保障，按要求聘任国家参考实验室主任，配合我部兽医局

做好管理和评估工作。国家参考实验室主任应具有兽医相关专业

背景、较强的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，为本领域学术带头人或高学术

水平专家。国家参考实验室应建立健全质量及安全管理等各项制

度，加强内部管理及质量控制；应科学、客观、公正地开展特定动物

疫病检测诊断工作，对出具的检测诊断结果负责；应按照《 病原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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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和我部规定开展动物病原微生物

实验活动。

国家参考实验室应积极加强对外交流合作，积极参与国际能

力比对和验证、技术培训和结对、国际标准制修订和学术会议等活

动，有关对外交流合作应纳入所在单位国际交流合作工作计划。

我部将进一步加大对国家参考实验室开展对外交流合作的支持力

度，优先推荐为国际组织、区域组织参考实验室，为其参加有关国

际合作项目创造条件。如相应动物疫病不设国家参考实验室，并

且确需申请国际组织、区域组织参考实验室的，其推荐程序参照

《 办法》和本通知规定执行。

农摇业摇部

圆园员远年 源月 苑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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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、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、中国动物卫
生与流行病学中心，中国农业科学院有关研究所，各有关大学、
科研院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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